
中央對台灣省各縣（市）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，鄉鎮市民代表所提地方

建議事項，皆應公開招標，建請修正依採購法辦理，以符法令及效益 

（93年 9月版#585主計月刊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有關中央對台灣省各縣(市)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 5點第 5款第 1目（修正

為中央對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 5點第 4款第 1目）規定，

縣市議員所提建議事項如涉及財物或工程之採購，應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以

公開招標方式執行(修正為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)，主要係希望將縣市議員建議

事項透過透明化、公開化之辦理程序，提昇其經費使用效能，促進資源有效運用

。又前述規定係本處（現為本總處）辦理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作業時之評比

指標，以作為中央增減對各該縣市補助款之參據，與政府採購法中有關公開招標

係屬強制之規範並不相同，故兩者間亦無相互牴觸或應修正之問題。 


